《永泰县嵩口镇游客休闲区项目选址

论证报告》公示稿

一、选址方案

1.选址位置：本次拟选址地块总面积为16570平方米（约24.9亩），项目坐落嵩口镇西侧，溪口村范围内,地块位于大樟溪南岸，现状省道203（规划G355）北侧。

2.主要技术指标：用地面积为16570平方米，其中社会停车场用地（S42）11361平方米，防护绿地（G2）5209平方米（远期国道绿化带按宽20米控制）。

二、选址结论
1.本次选址项目旨在承担东接梧桐，西接嵩口、北连月洲、南至大喜重要节点位置，在弥补该区域旅游服务配套设施不足问题，北临我县全域旅游沿大樟溪运动休闲带，完善全域旅游服务设施配套，进一步促进我县全域旅游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。本次拟选址地块现状为高速建设的临时用地，地块相对平整，具备项目建设有关条件。

2.项目地具有满足生产及发展规划所必需的水源、电源和通讯，周边基础设施能满足本项目的建设要求。

综上所述，为完善全域旅游服务设施建设，助力全域旅游发展，本次选址符合国家、省市的相关政策和多项相关规划内容，本次嵩口镇游客休闲区项目选址是必要的，选址论证报告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中，并按照程序报批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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